
 
聘任面試評核表格範本

XXX大廈業主立案法團

應徵者姓名：		

面試日期及時間：		

評核內容及所佔比重 1 分數

1.	 工作知識	(30%)

2.	 相關工作經驗	(20%)

3.	 溝通技巧	(30%)

4.	 督導能力及其他工作要求（如適用）	(20%)

總分數 (100%):

附註：

建議：

☐	 適合獲取錄

☐	 不適合獲取錄

	 	
（面試評審小組委員的簽署及姓名）

（備註）
1		列表所列出的評核內容及所佔比重只供說明用途。在進行表現評核前，面試評審小組應按照職位空缺的性質和要求（例如聘任會計文員時應考慮會計資
格），先行釐訂評核內容及所佔比重。

 


